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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教育部 

貳、案   由：部分國立大專校院僅為升格而先行取得第

二校區土地，並未進行開發情事，教育部

未積極督促其辦理，缺乏監督控管作業；

未依各校面臨之困境務實檢討，對無開發

必要且未依限開發者，未依規定逕予撤銷

籌設；對校地面積長期不符規定之國立臺

中護理專科學校，未積極協助該校議定解

決方案，嚴重影響師生權益，均有違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教育部為暢通技職學生升學機會，提出開拓技職第

二教育國道政策，訂頒「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並設專

科部審核作業規定」及「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審核作

業規定」，鼓勵績優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

部、績優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，及輔導大學校院增設

二年制技術院系，國內技職教育校數學生量自此大幅擴

張。多數學校於改制或改名時，因校地面積不符合教育

部訂頒之規定，復因附近無適合之土地，爰紛紛向教育

部提出在外縣市購置校地(或由地方政府無償提供土地)

設立分部或分校的計劃，並多已經教育部核准在案。惟

本案經教育部核准改制或改名之國立宜蘭大學、臺灣科

技大學、臺北科技大學、臺北商業技術學院、臺中護理

專科學校等大專校院，於取得第二校區用地後，迄今仍未

進行開發，形成已取得之土地閒置情事。案經本院調查竣

事，認教育部難謂善盡主管機關權責，相關作為核有未

當，分述如次： 

一、本案部分國立大專校院僅為升格而先行取得第二校

區土地，並未實際進行開發，教育部亦未積極督促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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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學校第二校區之開發，相關規定徒具形式、監督控

管作業缺乏，均有不當： 

(一)自教育部為暢通技職學生升學機會，提出開拓技職

第二教育國道政策，訂頒「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

並設專科部審核作業規定」及「技術學院改名科技

大學審核作業規定」，鼓勵及輔導辦學績優專科學

校改制為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，嗣將辦學績優之

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，及輔導大學校院增設二

年制技術院系等措施，造就國內技職教育校數及學

生量大幅的擴張。自 85 學年度至 98 學年度，科技

大學由原 0 校成長為 41 校，技術學院由原 10 校成

長為 37 校，專科學校則由 70 校遞減為 15 校。按

教育部訂頒之「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審核作業規

定：「技術學院提出申請改名科技大學時，應已設

立或改制滿 3 年，且頇符合校地、校舍、師資、設

備、及辦學績校等條件基準」，即專科學校或技術

學院於提出申請改制或改名時，需符合上開規定。 

(二)次查國內大學過去設置分校或分部並不普遍，對於

分校、分部甚至校區的界定並不清楚。「分部」或

「分校」之設置，原係依「大學及分部設立標準」

及「國立大學申請設立分部共同注意事項」等規定

辦理。依教育部 85 年 10 月 30 日訂頒之「大學及

分部設立標準」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大學校院申

請設立分部，應考量學校資源條件及地區需求，提

出籌設分部計畫，公立大學校院應經校務會議通

過…。」及 94 年 7 月 19 日訂頒之「國立大學申請

設立分部共同注意事項」第 5 點第 1 及第 8 項規定：

「教育部應衡酌國家重大建設、…地方需求及政府

財政狀況，並參酌申請大學之整體發展、財務狀

況、教學資源…、現有校地開發使用及各項評鑑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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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等審核之。」及「大學設立分部應自行籌措建校

經費(含硬體建設、相關圖儀設備及維護等經費)，

並根據分部籌設時程，研訂 10 年之分年分期財務

計畫，且不得因分部設立而影響校本部之實際運

作」。 

(三)依教育部 96 年 2 月 13 日訂頒之「大學及其分校分

部專科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」(原名為「大學及分

部設立標準」)的界定，「分校」係指大學因校務

發展需要，於本校之外單獨設立，並具有完整之教

學單位及行政單位之學校；至於「分部」則係指大

學因教學實際需要設立隸屬於本校之教學單位及

行政分支單位。易言之，「分校」之人事及財務均

可獨立運作，有單獨之組織規程並可對外行文；「分

部」則頇依附於校本部教學與行政組織之下，受其

節制，並無獨立之組織規程，亦不得單獨對外行文。 

(四)惟查本案教育部核准改制或改名之部分國立大專校

院，於取得第二校區土地後，並未實際進行開發，

包括宜蘭大學五結鄉利澤校區 14.9408 公頃、臺灣

科技大學基隆校區 9.8959 公頃及公館校區 2.2445

公頃、臺北科技大學臺北縣萬里校區 204.3662 公

頃、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桃園縣帄鎮校區 7.5959 公

頃、臺中護理專科學校臺中市南屯區校區 7.7251

公頃。上述學校第二校區之開發，因作業緩慢致面

積 246.7684 公頃、公告現值達 34 億 6,710 萬元之

土地無法妥適運用，形成閒置。除臺中護理專科學

校係於 86 年 6 月向臺糖公司價購外，其餘 4 所學

校第二校區之預定用地，教育部分別於 81 年 1 月

25 日(臺北科技大學)、89 年 2 月 15 日(臺北商業

技術學院)、90 年 7 月 25 日(宜蘭大學)、96 年 3

月 22 日及 96 年 6 月 14 日(臺灣科技大學公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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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、基隆校區)同意各校所提之第二校區用地。而

各校第二校區用地，亦陸續完成土地無償撥用與土

地移轉登記，惟查上開學校第二校區之開發作業，

因教育部政策未臻明朗，致久懸而延宕開發期程，

其中臺北科技大學，自 81 年 1 月 25 日同意以萬里

校區作為第二校區，迄今已逾 18 年，仍無進展。

又上開學校所提第二校區開發之經費需求，分別為

5 億 2,010 萬元、21 億 5,711 萬元、80 億元、27

億元及 16 億 6,000 萬元，開發經費極為龐大。 

(五)依前揭規定，大學校院申請設立分部，應考量學校

資源條件及地區需求，教育部除應參酌申請大學之

整體發展外，尚應衡酌國家重大建設、各方需求及

政府財政狀況。教育部陳稱：「審核國立大學之分

部籌設計畫時，業將土地之取得及學校整體財務規

劃列為重要審核項目，並聘請工程及財務相關專家

學者進行審查。」然經審計部查核發現：「宜蘭大

學、臺灣科技大學、臺北科技大學、臺北商業技術

學院、臺中護理專科學校等 5 校截至 98 年 12 月 31

日現金與銀行存款累計金額各約為：14.80 億、

10.09 億、16.00 億、15.60 億、1.96 億元，而各

校 98 年度自籌收支執行結果各為：1,100 萬、1,196

萬、3,522 萬、1,903 萬、248 萬餘元」，顯然各校

第二校區之開發經費均超出各該學校所能負擔之

能力範圍。足見教育部並未確實依相關規定，由財

務面向對各校進行可行性之評估審核，並提供相關

審查或建議意見。且經同意改制之學校，如經數年

後部分校地仍未開發，據「國立大學申請設立分部

共同注意事項」第 8 點第 1 項明定：「已同意籌設

之分部，如未依期進行籌設，延宕達 1 年以上者，

教育部得逕予撤銷籌設。」惟迄今並無任何學校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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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延宕開發而經教育部撤銷之案例，顯見該部未

能確實督促各校辦理第二校區之開發事宜。 

(六)綜上，本案教育部所屬國立宜蘭大學、臺灣科技大

學、臺北科技大學、臺北商業技術學院、臺中護理

專科學校，取得第二校區已約達 9、3、18、10 及

13 年之久，惟迄並未確實進行開發，任令面積

246.7684 公頃、公告現值達 34 億 6,710 萬元之土

地閒置；且各校第二校區之開發經費均超出各該學

校所能負擔之能力範圍，足見教育部未依相關規

定，由財務面向對各校進行可行性之評估審核，並

提供相關審查或建議意見於先，復因相關規定徒具

形式、監督控管作業缺乏，任令各校開發作業嚴重

延宕，未能確實督促各校辦理開發事宜於後，均有

不當。 

二、教育部未確實依本案各校所面臨之差異困境，務實檢

討第二校區之開發成效，對無開發必要且未依限開發

者，並未依規定逕予撤銷籌設，顯未善盡監督管理之

責，核有違失： 

(一)據「國立大學申請設立分部共同注意事項」第 8 點

第 1 項明定：「已同意籌設之分部，如未依期進行

籌設，延宕達 1年以上者，教育部得逕予撤銷籌設。」

惟查教育部核准改制或改名之部分國立大專校院，

於取得第二校區土地後，並未實際進行開發，包括

本案國立宜蘭大學、臺灣科技大學、臺北科技大

學、臺北商業技術學院、臺中護理專科學校，取得

第二校區之帄均時間已達 10 年之久，惟迄未確實

開發，任令 246 餘公頃土地閒置。 

(二)查臺北科技大學以校地狹小不敷使用，自 81 年 1

月 25 日報經教育部同意以萬里校區作為第二校區

，迄今已逾 18 年仍無進展。據該校澄復迄未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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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為：萬里校地坡度 40%以上之土地面積，約占

71.66%，基地內可建築面積僅約 12.73%(24.63 公

頃)，且分布零散，致原委託辦理之建築師團隊專

業不足以因應，使得水土保持計畫因無力修正而延

宕，於 93 年 9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限期修正而

不修正者，通知「萬里校區水土保持規劃書」不予

審定，而未通過審查。 

(三)本院調查後，臺北科技大學始於 99 年 5 月 4 日召

開臨時校務會議，針對萬里校區成立募款委員會及

萬里校地土地取得小組，並委由欣霖工程顧問股份

有限公司統籌整體規劃，土地取得小組於 99 年 5

月 7 日開會決議萬里校區私地取得，採兩階段方式

，先由經管組辦理第一階段(前置作業)之採購作業

，後續委託仲介協助辦理。惟本院至該校實地履勘

時，要求該校查明萬里校區預計遷移或成立之系所

及師生數，經該校調查結果：「無任何系所願意搬

遷至萬里校區。」足見萬里校區之開發，無法紓解

該校臺北校區教學環境及學生活動空間擁擠之迫

切性問題。 

(四)另查萬里校區地形陡峭，大部分屬四級坡以上(坡

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)，適合建築之土

地僅有 23.8 公頃，占總面積之 12.04％，且分布零

散。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部分委員及相

關單位審核意見認定：「基地坡度陡峭、基地東南

側為順向坡、西南側為垃圾掩埋場及垃圾轉運站，

…坡度 40％以上(四級坡)面積占 71.66％，可建築

面積僅 23.8 公頃，不符開發經濟效益；日後各項

工程之維護管理費用會造成學校財政困難；地質走

向不利其上建物之配置，具地質潛在疑慮」，多次

審查會中各委員多不贊成開發萬里校區，嗣因該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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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力修正，致萬里校區水土保持計畫未獲通過。 

(五)然查，教育部不僅未對臺北科技大學萬里校區之開

發情形與進度進行列管，亦未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之建議，針對萬里校區地形陡峭、地質結構敏感及

脆弱，有無必要秏費龐大經費進行開發等問題，提

出評估意見；復未依據前揭「國立大學申請設立分

部共同注意事項」第 8 點第 1 項之規定，逕予撤銷

籌設，顯未善盡主管機關監督權責，核有違失。 

三、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之校地面積長期不符「專科學

校設立標準」之規定，教育部未積極協助該校議定解

決方案，嚴重影響師生權益，洵有未當： 

(一)經查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前身為「臺灣省立臺中

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」，精省後於 89 年 2 月更

名為「國立臺中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」，89 年 8

月升格改制為「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」。該校校

區位於臺中市西區三民路，土地面積僅 0.9857 公

頃，因上址校舍空間不敷教學需求，且校地面積於

前臺灣省立臺中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時代，即未

達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所訂高級職業學校設施至少 2

公頃之規定；改制專科學校後，亦未符合「專科學

校設立標準」校地面積至少應有 4 公頃之規定。 

(二)再查該校於「臺灣省立臺中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

」時期，於 85 年 7 月 20 日以中護總字第 506 號函

檢送「臺中市都市計劃文高 21 基地評估研究計劃

」報告書予臺灣省政府教育廳(現教育部中部辦公

室)核備。同年 9 月 10 日該廳同意該校「遷校」至

臺中市計畫區內文高 21 教用地內。86 年 3 月 28 日

該校提出文高 21 用地徵收計畫書，4 月 18 日該廳

同意該校辦理第二校區(南屯校區)之用地徵收事

宜，以供遷校使用。86 年 6 月該校完成向臺糖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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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購臺中市南屯區面積 7.7271 公頃之新校區土地

事宜。 

(三)復查 87 年精省後，該校改隸教育部，並於 89 年 2

月更名為「國立臺中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」及 89

年 8 月升格改制為「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」。89

年 8 月改制專校後迄今，南屯校區之開發案並未完

成。據該校表示：「96 年 9 月 20 日教育部審查時

，該校第二校區整體規劃已臻完備，並數度擬具新

校區整體規劃書向教育部提出新校區籌設申請，98

年經教育部納入「加速推動國立大專校院營建工程

方案」，嗣因教育部長更迭情勢丕變，教育部以開

發經費龐大(16.5 億元)，且教育部要求與鄰近學校

整併，故迄未通過審查，致南屯校區之校地價購逾

10 年，因尚無開發經費興建，閒置荒廢至今，造成

資源浪費，殊為可惜。」且該校係屬「遷校」，其

性質與臺北科技大學等校設置第二校區之情形不

同，此外有關學校整體發展、教學環境及學生活動

空間之提昇，以及潛在之防、救災與逃生等師生安

全問題，教育部並未嚴肅看待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原校址之土地面

積僅 0.9857 公頃，於前臺灣省立臺中高級護理助

產職業學校時代，即未達教育廳所訂高級職業學校

設施至少 2 公頃之規定，改制專科學校後亦未符合

「專科學校設立標準」校地面積至少應有 4 公頃之

規定。該校所述：「三民校區現址過於狹隘，已明

顯不敷學校教育規劃及師生活動需求」確屬實情。

教育部未積極協助該校遷移至南屯校區之計畫，且

政策反覆，令學校無所適從，致該校教職員生長期

讓處於不健康、不安全之教學與學習環境下，嚴重

影響師生權益，洵有未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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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部分國立大專校院僅為升格而先行取得

第二校區土地，並未進行開發情事，教育部未積極督促

其辦理，相關規定徒具形式、監督控管作業缺乏；未依

各校面臨之差異困境務實檢討，對無開發必要且未依限

開發者，未依規定逕予撤銷籌設；對校地面積長期不符

規定之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，未積極協助該校議定解

決方案，嚴重影響師生權益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

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